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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計畫(00216671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4年度「教師閱讀指導證照審查」實施計畫1份

，請各校鼓勵教師踴躍參加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國民中小學推動「閱讀桃花源」四年計畫－104

年度閱讀教育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審查送件日期為104年4月20日（星期一）至4月30日

（星期四）。

三、本案審查國中及國小分開受理，審查送件資料請以校為單

位，依教育階段分別送至平興國小教務處（地址：平鎮區

廣泰路168號，電話：4029323分機210）及平南國中教務

處（地址：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340號，電話4392164分

機210）。

四、本案送審說明及應注意事項請詳參附件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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